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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51(b) 

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国际金融体制与发展 
 
 

  2010 年 3 月 11 日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代表非正式的全球治理小组(3G)向你转递题为“加强二十国集团与非成员

的互动框架”的文件(见附件)。该小组包括下列联合国成员国：巴哈马联邦、巴

林王国、巴巴多斯、博茨瓦纳、文莱达鲁萨兰国、智利、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

牙买加、列支敦士登公国、马来西亚、摩纳哥公国、新西兰、巴拿马、菲律宾共

和国、卡塔尔国、卢旺达共和国、圣马力诺共和国、塞内加尔共和国、新加坡共

和国、瑞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乌拉圭。 

 谨代表全球治理小组，请求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 

 

           常驻代表 

           大使 

           瓦努·戈帕拉·梅农(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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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3 月 11 日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加强二十国集团与非成员的互动框架 
 
 

1. 全球经济危机显示，需要更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来协调经济政策。二十国集

团是朝这个方向迈出重要一步。二十国集团进程及其迅速采取的果断行动，去年

帮助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萧条。二十国集团审议工作必须磋商面更广、更加包容

和透明，才能在全球范围转化为实际行动。为此，需要建立适当机制，与更广泛

的国家进行互动和磋商。 

2. 在这方面，非正式的全球治理小组(3G)
1
 谨提出如下办法，以加强二十国集

团与非成员的互动框架： 

• 联合国是唯一的各国普遍参与和具有无可争议合法性的全球机构。二十

国集团应承认和反映这一事实。二十国集团进程及其行动和决定应对联

合国起到补充和加强作用。 

• 二十国集团必须与联合国及其成员国通过可预见的经常渠道进行互动，

包括在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之前与更广泛的联合国成员国进行磋商，以

便所有国家、特别是占联合国成员大多数的较小国家提出其关切的问题

并表达意见。此外，二十国集团东道国应在会后向其他联合国成员国通

报最新进展。 

• 应正式安排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筹备官员分别参加二十国集团首脑

会议与筹备会议。虽然秘书长不能代表我们各国的具体立场，但他能传

达联合国成员国的广泛意图。 

• 二十国集团应具有充分灵活性，以便非二十国集团成员参与对专门问题

的讨论，可通过“可变几何”安排，使非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参加部长级

会议，以及其他涉及其具体关切问题的高级官员和专家工作组。“可变

几何”已在很多多边环境中得到应用，全球治理小组赞成这种方法。 

• 我们欣见一些区域组织参加了最近两次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如亚洲-

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委员会、欧洲联盟和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这些以及其他所设区域组织应定期参加今后的二

十国集团首脑会议。这些区域组织应充分参与二十国集团及其相关进

程。 

__________________ 

 
1
 巴哈马联邦、巴林王国、巴巴多斯、博茨瓦纳、文莱达鲁萨兰国、智利、哥斯达黎加、危地马

拉、牙买加、列支敦士登公国、马来西亚、摩纳哥公国、新西兰、巴拿马、菲律宾共和国、卡

塔尔国、卢旺达共和国、圣马力诺共和国、塞内加尔共和国、新加坡共和国、瑞士、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和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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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球治理小组认为，上述办法可提高二十国集团进程的透明度和包容性，从

而加强这一进程，并使二十国集团的行动得到更广泛的支持。 

 


